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
碰头会制度（试行）

第一章  总则
第一条 为全面加强党政信息互通与工作互动，畅通信息沟通渠道，提高决策质量和工作效率，加强工作统筹协调和督促落实，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《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及学校有关规定，特制订本制度。
第二条 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要立足本职，心怀学校全局，习惯于从学校高质量发展的角度去思考、规划、安排处理好分管的工作，认真履行职责，在努力做好分管工作的同时，相互之间要多沟通、多交流、多协调、多配合，积极主动并富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，确保学校整体工作平稳有序积极推进。
第二章  议事范围
第三条 会议议事内容主要包括：
（一）学习传达上级有关政策或重要文件精神；
（二）通报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上周各自分管及重点工作的落实、处理和进展情况；
（三）安排部署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本周分管重点工作的计划、思路和将采取的措施；
（四）协调解决学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分管工作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；
（五）研究确定学校本周重要工作安排和相关要求；
（六）酝酿拟提交党委会、校长办公会研究的重要议题；
（七）需要在学校领导班子成员碰头会讨论的其它问题。
第三章  会议组织与召开
第四条 会议一般由学校党委书记召集并主持，或由党委书记委托校长召集并主持。
第五条 每周定期召开一次，时间为每周一上午，如有特殊情况另行通知。
第六条 参加学校领导班子成员碰头会的人员范围为党政领导班子成员。党政办公室负责人列席会议，必要时会议主持人可确定有关人员列席。因故不能出席会议者，须提前向会议主持人请假。
第七条 学校党政办公室负责领导班子成员碰头会的会务工作。
第四章  议定事项的落实
第八条 学校领导碰头会作出的工作安排、议定事项由分管校领导组织实施，并落实“一岗双责”，各相关部门按要求负责落实，并将有关情况及时向分管校领导汇报。党政办公室负责议定事项的传达和督促检查，定期跟踪落实情况，重大事项的重要进展应及时向学校主要领导报告。对执行不力的，依照有关规定问责追责。
第五章  会议纪律要求
第九条 与会人员要按时出席会议，因病因事不能参加者，须提前向会议主持人请假。
第十条 与会人员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。对需保密的会议内容和尚未正式公布的会议决定，不得随意透露和扩散。涉及重要事项酝酿等敏感内容，严禁对外泄露，违者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批评教育或追究责任。
第六章  附则
第十一条 本制度由学校党委会审议通过，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第十二条 本制度由学校党政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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